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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正文]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实施建立
商业夏季分时电价机制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发展改革委，两江新区市场监管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万盛经开区发展改革局，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发电企业和售电企业：
为稳住经济大盘，助力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引导用户错峰用电，经研究决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委拟订了建立商业夏季分时电价机制机制，，经市政府同意予以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
10千伏及以上且受电变压器容量100千伏安及以上的商业用户。执行和执行工商业单一制电价的非居民照明用户（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等）参照执行。
二、执行时间
7月1日零时至8月31日24时。
三、分时电价机制
1．高峰时段：11:00—17:00，在平段电价基础上提高0.19元/千瓦时。
2．低谷时段：08:00—11:00、17:00—20:00，在平段电价基础上降低0.23元/千瓦时。
3．平段：其余时段为平段，。代理购电用户平段电价为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平均上网电价加上输配电价；市场化直接交易用户平段电价为市场交易合同约定的交易电价加上输配电价用户的购电价格加输配电价。
。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做好政策宣传引导。各区县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商务、经信部门和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实施，做好政策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准确解读政策，加强舆情监测预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政策平稳实施。
（二）加强分类指导。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商务部门、电网企业分类指导商业用户树立节电意识，确保商业夏季分时电价政策平稳实施。鼓励用户树立节电意识，通过优化用电行为开展综合能源利用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降低用电成本。执行中发现的情况和问题，及时反馈市发展改革委。
（三）
（二）强化市场价格监管。各电网企业和转供电主体要严格执行电价政策。有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严肃查处搭车乱加价、乱收费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分时收入单独归集。电网企业对商业分时电价收入情况单独归集、单独反映，产生的盈亏在下一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核定时统筹考虑，并做好与市场化交易的衔接工作。
本通知自2022年7月1日起执行。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6月1日








抄送：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市能源局




  抄送：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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